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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江秋莲诉刘暖曦案”判决

主持人:

近日， 备受关注的江歌母亲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

纠纷案， 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

决。

本期 “律师圆桌” 就聚焦这起案件中涉及的几个主

要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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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上海尚法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李晓茂

据 《人民法院报》 报道， 1 月

10 日，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
法院对原告江秋莲与被告刘暖曦生

命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刘
暖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原告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 496000

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00 元，

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2016 年 11 月 3 日， 江秋莲
的独生女儿江歌在日本东京被刘暖

曦的前男友陈世峰杀害。

法院审理认为， 刘暖曦作为江
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 对于由其引

入的侵害危险， 没有如实向江歌进
行告知和提醒， 在面临陈世峰不法

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 为求自保而

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 将江歌
阻挡在自己居所门外被杀害， 具有

明显过错，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
偿责任 。 综合考量本案的事发经

过、 行为人的过错程度、 因果关系

等因素， 法院对江秋莲主张的有证
据支持的各项经济损失 1240279

元 ， 酌情支持 496000 元 。 对于
江秋莲主张的其他经济损失， 不予

支持。 本案中， 江歌在救助刘暖

曦的过程中遇害， 江秋莲失去爱
女， 因此遭受了巨大伤痛， 后续

又为赴国外处理后事而奔波劳
碌， 而刘暖曦在事发后发表刺激

性言论， 进一步伤害了江秋莲的

情感， 依法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责任。 法院根据行为情节、 损害

程度、 社会影响， 酌情判令刘暖
曦赔偿江秋莲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00 元。

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 扶危
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诚

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内容。 司法裁判应当守护社

会道德底线， 弘扬美德义行， 引

导全社会崇德向善。 基于民法诚
实信用基本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

致原则： 在社会交往中， 引入侵
害危险、 维持危险状态的人， 负

有采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防止他人

受到损害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形
成救助关系的情况下， 施救者对

被救助者具有合理的信赖， 被救
助者对于施救者负有更高的诚实

告知和善意提醒的注意义务。 本案

中， 根据现有证据， 作为被救助者
和侵害危险引入者的刘暖曦， 对施

救者江歌并未充分尽到注意和安全
保障义务， 具有明显过错， 理应承

担法律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 江歌作为一名
在异国求学的女学生， 对于身陷困

境的同胞施以援手， 给予了真诚的
关心和帮助， 并因此受到不法侵害

而失去生命， 其无私帮助他人的行

为， 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相

契合， 应予褒扬， 其受到不法侵害，

理应得到法律救济。 刘暖曦作为江

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 在事发之后，

非但没有心怀感恩并对逝者亲属给
予体恤和安慰， 反而以不当言语相

激， 进一步加重了他人的伤痛， 其
行为有违常理人情， 应予谴责， 应

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负担全部案

件受理费。 据此， 法院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新

闻媒体及群众代表旁听了宣判。

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一审宣判

■链接

精神损害抚慰金

李晓茂： 在这起案件中， 法院

基本支持了江秋莲的诉求， 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 本案最终判决的 20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即便不能说

是最高， 起码也是近年来民事案件

中最高的之一了。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

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

题的解释》，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

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

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

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 以侮辱、 诽谤、 贬损、

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公

德的其他方式 ， 侵害死者姓名 、 肖

像、 名誉、 荣誉；

（二 ） 非法披露 、 利用死者隐

私， 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

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

（三） 非法利用、 损害遗体、 遗

骨， 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

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 遗骨。

该解释同时规定， 精神损害的赔

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 侵权人的过错程度， 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 侵害的手段、 场合、 行为

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 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 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 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

力；

（六） 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

水平。

虽然法律层面对于精神损害抚慰

金没有更具体的计算标准和限额， 但

目前司法实践中一般以赔偿 5 万元为

上限。 本案法院判决 20 万元精神损

害抚慰金 ， 已经属于非常高的了 。

虽然法律层面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更具体的计算标准和限额， 但目前司法实践中一般以赔偿 5 万元为上

限。 本案法院判决 20 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已经属于非常高的了。

图为本案一审宣判现场。 资料照片
潘轶： 这起民事诉讼是由一

起刑事案件引发的， 而这起刑事

案件发生在国外， 只不过案件直

接涉及的三个人都是中国公民。

那么， 对于发生在日本的刑

事案件和这起民事案件， 我国法

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呢？

首先来说发生在日本的刑事

案件。 我国刑法同时规定了属地

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

基于属地管辖权， 凡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 除法

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 都适用本

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

者航空器内犯罪的 ， 也适用本

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

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的， 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内犯罪。

而基于属人管辖权，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 适用

本法， 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

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可以不

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

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 适用

本法。

因此， 中国公民陈世峰在日

本杀害了同为中国公民的江歌，

基于属人管辖权， 可以适用我国

的刑法来追究刑事责任。

当然， 我国刑法同时规定：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

罪 ， 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

的， 虽然经过外国审判， 仍然可

以依照本法追究， 但是在外国已

经受过刑罚处罚的， 可以免除或

者减轻处罚。

基于陈世峰已在日本被判处

有期徒刑 20 年 ， 并已在服刑 ，

即便将来他刑满释放回到中国，

依据刑法很可能会被免除处罚。

至于民事诉讼部分 ， 我国

《民法典》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 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 。 《民事诉讼

法》 则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

之间、 法人之间、 其他组织之间

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

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 适用

本法的规定。

由于本案原被告都是中国公

民， 诉讼发生时也都在国内， 虽

然案涉行为部分发生在国外， 部

分发生在国内， 但不影响我国法

院具有管辖权， 并依照 “原告就

被告” 原则来确定管辖法院。

管辖问题

基于陈世峰已在日本被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 并已在服刑，即

便将来他刑满释放回到中国，依据刑法很可能会被免除处罚。

和晓科 ： 本案法院认定刘

暖曦需要担责主要基于两点。

第一 ， 刘暖曦作为江歌的

好友和被救助者 ， 对于由其引

入的侵害危险 ， 没有如实向江

歌进行告知和提醒 ， 在面临陈

世峰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

为求自保而置他人的生命安全

于不顾 ， 将江歌阻挡在自己居

所门外被杀害， 具有明显过错，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第二 ， 江歌在救助刘暖曦

的过程中遇害 ， 江秋莲失去爱

女 ， 因此遭受了巨大伤痛 ， 后

续又为赴国外处理后事而奔波

劳碌 ， 而刘暖曦在事发后发表

刺激性言论 ， 进一步伤害了江

秋莲的情感 ， 依法应承担精神

损害赔偿责任。

其中第一点的行为虽然发

生在国外 ， 但是基于日本法院

的审理和判决 ， 原告对案发过

程包括被告行为的举证是可以

获得法院认可的；

第二点的行为主要发生在

国内 ， 涉及刑事案件发生后刘

暖曦的一系列行为。

对此法院在判决中也指出：

刘暖曦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

助者 ， 在事发之后 ， 非但没有

心怀感恩并对逝者亲属给予体

恤和安慰 ， 反而以不当言语相

激， 进一步加重了他人的伤痛，

其行为有违常理人情 ， 应予谴

责 ， 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

负担全部案件受理费。

担责依据

本案部分行为虽发生在国外，但基于日本法院的审理和判决，

原告对案发过程包括被告行为的举证是可以获得法院认可的。


